关于做好2022年申报教师系列职称评聘（认定）人员
秋季学期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为做好2022年职称评聘工作，现将秋季学期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员范围
拟于2022年申报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评聘人员，具体包括：
1.申报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人员。
2.具有教师系列副高及以上资格申请聘任该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3.申请认定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4.2020年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的人员。
二、评价内容与方式
1.评价内容
主要评价申报人员2021年9月—2021年12月在校本部或者科技学院所授本、专科生（不含研究生，下同）课程以及本科留学生的课堂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评教情况。
2.评价方式
（1）申报教授、副教授职称评聘人员，以现场随机听课为主要评价方式，并结合学生评教及教学督导员日常听课情况进行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其中申报教授职称评聘人员的日常听课，不少于1次。
（2）凡因学校批准脱产访学、留学、读博、扶贫、借调等公务原因在此时间段未承担本（专）科生课程教学任务，不能进行现场听课评价的，须由申报人员所在部门开具证明并经相关派出职能部门（党委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等）同意，可以申请采取视频随机听课方式对申报人所授本（专）科生课程进行评价。 
（3）申报讲师职称评聘人员，以学生评教结果为其评价方式。
三、评价结果
1.有效期
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优秀”，有效期三年（含申报当年）；评价结果“良好”，有效期两年（含申报当年）；评价结果“合格”，仅申报当年有效。有效期按申报自然年计算，期满后需要重新申请。凡申报教授、副教授职称评聘人员，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应为“良好”及以上，其中教学为主型人员的评价结果应至少有2次“优秀”（含日常听课评价1次），取得时间为申报职称当年起算5年内。
2019、2020年评价结果为“优秀”或“良好”的，可分别使用至2021年和2022年。2019年以前的评价结果无效。
2.比例
严把教学评价工作质量，督导听课评价结果为“优秀”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5%。
四、工作程序
1.申报职称评聘人员填写《2022年申报职称评聘教学质量评价人员登记表》（附件1），并将本人2021年秋季学期的授课表（从校本部或科技学院教务管理系统导出,留学生课表向国际教育学院申请提供）一并报送至本人所在部门；
[bookmark: _GoBack]2.各部门填写申报人员汇总表（附件2），将登记表、汇总表、课表（均为纸质）于10月26日下班前报送至人事处职称管理科（行政楼105室）（电子版发送到615508085@qq.com邮箱）。如逾期，经工作群或电话催后仍未提交，一律不予受理，一切后果和责任由申报人本人与部门承担。 
3.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根据制定的工作方案，于2021年10月下旬开始组织实施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4.2022年1月，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完成所有申报职称评聘人员的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论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有关事项
1.申报职称评聘人员在提交本人课表和《登记表》中必须注明本人授课的周次与时间段(如：某周至某周为本人授课时间)，一旦确定不可更改。如临时必须出差离校或调整授课时间与地点的，务必提前3天以书面报告形式并经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送交教学督导办公室，调课人员务必提前3天将经教务处或科技学院批准同意的调课申请表送交教学督导办公室。凡未送交出差报告或调课申请表而影响到对申报人员的教学质量评价，其责任自负。
2.申报人员应严格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授课任务，逾期不再进行教学质量评价。
3.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人员，不得申报当年的职称评聘；评价结果为合格的，仅用于当年的职称评聘。

附件:1.2022年申报职称评聘教学质量评价人员登记表
     2.2022年申报职称评聘教学质量评价人员汇总表


 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
         2021年10月21日



